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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 115 學年度自辦招生入學簡章 

壹、依據 

一、 總統 107年 1月 31日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09831號令「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實施條例」。 

二、 教育部 111年 10月 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10139682A號令修正「高

級中等學校辦理實驗教育辦法」。 

三、 雲林縣政府 110年 5月 25日府教學第 1102425916號函核定本校實

驗教育計畫辦理。 

四、 雲林縣政府115年3月4日府教學二字第1152413157號函核定。 

貳、辦學目標 

  本校以華德福教育致力於在成長階段和每個生命適切的時機，提供使

學生朝向身心靈平衡發展的教育環境，在華德福教育的各個階段和課程中，

使學生能依據不同發展階段的能力逐步朝向下列目標成長： 

一、以人智學發展十二年一貫課程進入完整的教育體系 

自然科學泛指物質、物理層面，而人智學則透過探尋生命存在的起源

及資源，從而解開人類生存及命運的奧秘。 

二、以藝術性課程融入環境並產生互動連結 

本校以人智學之完整課程設計為核心，以「教育的藝術」形塑課程與

教學內涵，使學校及整體社群文化植根於在地人文風情，將教育團隊

及課程教育融合人文藝術性，重視對社會情感認同，學習道德和崇敬

之心，以正確價值觀看待生命平等，關懷尊重土地大自然，培養博愛

互助精神，朝向與自然和諧共存，邁向生命圓融與自由。 

三、培養學生成為身心靈平衡發展的成熟個體 

本校以健康、平衡教育方式，使學生朝向意志（身）、情感（心）及

思考（靈）三個層面全方位成長，使其發展為具清晰思考，靈敏感覺

和堅強意志的人。 

四、在學習各種知識的過程中，認識自己、同時探索世界 

本校教學從情感、理智、意志對應之平衡觀點中使學生持續成長，接

納個別學習時程與方式，在善、美、真階段性發展過程中，讓學生充

份了解發揮自己潛能，孕育自由精神，並在將來以正向生命態度，進

入世界，貢獻自己才能，開展未來可能性。 

五、成為獨立而自由的全人，完成自我實踐，並在未來能貢獻社會 

鼓勵學生熱愛學習，使其成為一個有道德意識，能實踐善、欣賞美、

追求真理的人，教師成為學生仿效典範，培育價值判斷的能力，提供

廣泛而必備的知識與技能，助其能尋找到人生的方向，並在未來能貢

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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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招生名額 

    115 學年度共計招收高中部普通班 2 班，合計共 50 名，男女兼收，備取

若干名。 

肆、招生對象 

一、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或曾在公私立國民中學、高級中學附設國民

中學畢業者。 

二、依「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之規定，經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其畢業資格之國民中學學生。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之同等學力者：  

(一) 曾在公、私立國民中學或相當於國民中學教育階段之學校修習三

年級課程，持有修業證明書。 

(二) 依國民教育法規定，經主管機關許可參加相當於國民中學階段之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二年以上，有證明文件。 

(三) 曾在公、私立國民中學附設補習學校或已立案之私立中級補習

學校修業期滿，取得結業證明書或修業證明書。 

(四) 經國民中學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取得學力鑑定

通過證書。 

四、於國外或大陸地區就讀欲返國就學，並已取得學歷認證或大陸地區

人民依「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及「大陸地區人民

在臺灣地區依親居留長期居留或定居許可辦法」，欲就讀本校者。 
五、未參加其他入學管道，或已參加其他入學管道未獲錄取，或錄取未

報到，或已錄取並完成報到但於前述各入學管道簡章規定日期前，

取得錄取學校蓋章同意之放棄錄取資格證明文件者。 

伍、報名辦法 

一、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依其就讀意願並經家長同意後，個別向本校

招生委員會報名，不收取報名費。 

二、報名表件請依本簡章所要求之內容列印、填寫，裝於大 A4 信封，

並附 28 元掛號回郵信封一只(以利郵寄錄取結果)。於 115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之前以掛號方式逕寄本校招生委員會，或親送本校教務

處。 

三、考生報名表件資料不完整或不符者，須依本委員會所通知之期程，

以限時掛號郵件(郵戳為憑)寄達或親送本校補件，逾期者視同本人

放棄參加本校自辦招生入學之報名資格。 

四、報名須檢附之表件請依附件格式，由相關人員(學生、家長、原就讀

學校)簽章。 

五、報名資料經審查通過者，115 年 5 月 06 日(星期三)於學校網站公告

參加測驗及面試名單與面試日期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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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日程表： 

辦理項目 辦理期程 辦理內容 

1. 簡章公告 115 年 3 月 08 日(星期日) 

簡章及報名表公布於本校網站，可自

行下載。 

(網址：https://gwehs.ylc.edu.tw) 

2. 報名日期 

115 年 3 月 18 日起(星期三) 

至 

115 年 4 月 30 日止(星期四) 

1.通訊報名： 

郵寄地址:646 雲林縣古坑鄉崁腳村

南昌 6-27 號 

收件人: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

級中學招生委員會收 

※請以掛號郵寄(郵戳為憑)寄達。 

2.親送報名： 

請依本簡章所要求之報名資料，於上

班日 09:00~16:00 親送本校教務處。 

3. 公告面試順序 115 年 5 月 06 日(星期三) 
報名資料經審查通過者，於學校網站公

告參加面試名單、日期及時間。 

4. 測驗日期 115 年 5 月 23 日(星期六) 

測驗時間：上午 08:30~10:00 

地點：雲林縣古坑鄉崁腳村南昌 6-27

號 

5. 面試日期 115 年 5 月 23 日(星期六) 5 月 23 日 10:30~17:00。 

6. 公告錄取名單 115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  

1.下午 16:00 後公告於學校網站。 

(網址：https://gwehs.ylc.edu.tw) 

2.當日寄發錄取結果通知單。 

7. 成績複查 115 年 6 月 01 日(星期一)  

1.成績複查至 6 月 01 日止。 

  ※請以掛號郵寄(郵戳為憑)，附 28元 

    掛號回郵信封。 

2.成績複查以一次為限。 

3.一律採書面申請複查。 

4.複查不收取費用。 

8. 入學報到 115 年 6 月 08 日(星期一)  

1.學生於 16:00 前至本校教務處報到。 

2.未辦理報到者，視同放棄入學資格。 

3.不得申請保留入學資格。 

9. 錄取學生聲明放

棄錄取資格 
115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三)  

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請於 6 月 10

日 16:00 前，由學生或家長親自至本校

教務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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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錄取方式及超額比序 

   一、作業日程(請參閱本簡章重要日程表)： 

(一) 上網公告面試順序：115 年 5 月 06 日(星期三) 

(二) 測驗日期：115 年 5 月 23 日(星期六) 

(三) 面試日期：115 年 5 月 23 日(星期六) 

二、評分項目：依本辦法入學者，入學評分項目分別為學生學習歷程檔案

(35 分)及現場面試(35 分)與現場測驗(30 分)，說明如下： 

(一)學生學習歷程檔案審查(35分)： 

       1.入學申請資料(20 分)：內容含入學申請資料表及問卷填寫、個

人作品，如專題、工作本、藝術作品…等形式。 

        (1) 入學申請報名表，詳見附件一。 

 (2) 個人作品資料檔案及說明，得分上限為 15 分，詳見附件二。 

 (3) 問卷回答內容得分上限為 5 分，詳見附件三。 

        2.學習表現(15 分)：內容含學生在校前五學期服務時數、出缺勤

記錄及獎懲記錄、各領域學習表現。 

             (1) 學生在校前五學期服務時數證明得分上限為 5 分(證明表格

範本如附件四)。服務時數達 40 小時以上 5 分，30-39小時

4分，20-29小時 3分，10-19小時 2分，1-9小時 1分。 

(2) 學生在校前五學期出缺獎懲記錄得分上限為 5 分(證明表格

範本如附件五)。無曠課者得 2 分，有嘉獎者得 2 分，有小

功者得 4 分，有大功者得 6 分；有曠課者扣 1 分，有警告者

扣 1 分，有小過者扣 2 分，有大過者扣 3 分。 

(3) 學生在校前五學期所有領域學習表現得分上限為 5 分(請黏

貼至附件六)。每一領域平均成績及格者得 1 分。 

        (二) 現場面試(35 分)： 

     依現場面談內容、反應及禮節儀態給分，得分上限為 35 分。主

要內容包含學習態度、生活反思、自我期許和學習目標設定、對

於華德福教育的了解或想法等，據以評估學生目前狀態是否適

宜參與本校教育實驗課程計畫。 

 (三) 現場測驗(30分)： 

 觀察學生以繪畫相關工具之藝術創作情形，得分上限為 30 分。 

    三、本次招生考試之最低錄取標準分數為 60 分，若學生成績未達錄取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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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者，得不足額錄取。 

四、學生報名人數超過主管機關核定之招生名額者，擇優錄取。分數相同

者，採超額比序方式依學習歷程檔案、現場面試、現場測驗評分項目

之順序比序如下。 

第一順次：依學生之「學習歷程檔案總分」進行比序。 

第二順次：第一順次比序同分，則依「個人作品資料」積分進行比序。 

第三順次：第二順次比序同分，則依「問卷回答內容」積分進行比序。 

第四順次：第三順次比序同分，則依「前五學期服務時數」積分進行

比序。 

第五順次：第四順次比序同分，則依「前五學期出缺獎懲」積分進行

比序。 

第六順次：第五順次比序同分，則依「前五學期各領域表現」積分進

行比序。 

第七順次：依學生之「面試總分」進行比序。 

第八順次：依學生之「測試總分」進行比序。 

柒、錄取公告及報到與放棄 

    一、放榜日期及方式：115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16:00 以後於本校網

頁(網址：https://gwehs.ylc.edu.tw)公告錄取名單，並同時寄發成績通

知。 

    二、錄取學生須攜帶身份證明文件及「錄取結果通知單」，於 115 年 6 月

08 日(星期一)下午 16:00 以前(詳如日程表)至本校報到，逾期視同放

棄資格。 

    三、凡經本校錄取且已報到之學生，應於 115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三)下午

16:00 以前，填具本簡章所附之「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附件七)，由學生或家長親送至本校辦理放棄錄取，始得報名參加本

校續招或其他入學管道。 

捌、成績複查與申訴 

    學生收到錄取結果通知書後，對於本校自辦招生成績有疑問時，可填

具「成績結果複查申請書」(附件八)於 115 年 6 月 01 日(星期二)下午 16:00

前以掛號郵寄向本校教務處申請複查，複查結果若符合錄取標準則錄取，

若原新生人數已滿額則增額錄取之。學生對本校自辦招生各項作業認為有

影響其權益者，得舉證並以書面(附件九)向本校提出申訴。 

玖、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校高中部分為古坑本部(古坑鄉)及潮厝分班(褒忠鄉)上課，每班 25 人，

學生於報到時，可選擇就讀班別，身心障礙生就讀之班級安排由學校召開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各班別依本校實驗教育計畫書核定班級學生名

額每班 25 人為額滿，倘學生放棄錄取則由備取生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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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報到之缺額，依備取順序通知遞補，接獲報到通知之備取生，需攜

帶相關證件並依指定時程如期至本校完成報到手續，逾時視同放棄。 

三、本簡章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7 

 

附件一 

115 學年度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 

自辦招生入學學生入學申請報名表 
中華民國_____年___月___日 

學生基本資料(請學生親自填寫)： 
學生姓名  性別 男□女□ 生日   年   月   日 

原學校名                                

請黏貼 

近一年內 

彩色照片 

修業起迄      年    月入學 至     年    月肄(畢、結)業 

緊急聯繫 

行動電話 

        稱謂    手機                         稱謂    手機 

家長 1：____(09________ ) 家長 2：____(09__________) 

其他親屬或監護人：_____(09____________) 

居家電話 (      ) 

身分證字號  

身分手冊 

聲明註記 

□家庭具低(中低)收入資格(可申請學費補助及獎助學金) 

□父母具身心障礙手冊(可申請學費補助及獎助學金) 

□本人具身心障礙手冊(可申請學費補助及獎助學金) 

戶籍地址 

□□□□□郵遞區號 

           縣           鄉鎮           村                 路 
           市           市區           里       鄰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通訊地址 

□同上 

□□□□□郵遞區號 

           縣           鄉鎮           村                 路 
           市           市區           里       鄰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學習歷程檔案報名文件檢核表 檢核項目 

1 附件一:學生入學申請報名表 □ 有 □ 無 

2 附件二:個人作品資料檔案及說明 □ 有 □ 無 

3 附件三:問卷回答 □ 有 □ 無 

4 附件四:學生在校前五學期服務時數證明書 □ 有 □ 無 

5 附件五:學生在校前五學期出缺勤記錄及獎懲記錄 □ 有 □ 無 

6 附件六:學生在校前五學期成績證明單 □ 有 □ 無 

學生簽名  家長(或監護人)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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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5 學年度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 

自辦招生入學學生作品資料檔案及說明 
                                                                            
一、請詳列作品名稱及說明(若紙張不足，請自行以空白 A4 大小紙張書寫並依序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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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15 學年度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 

自辦招生入學學生入學申請資料問卷 
 

【說明】 
請學生本人耐心逐項詳實填寫（請家長放心讓孩子自己完成）。這份資料會妥善保密，僅供

入學委員、班級導師以及輔導老師參考。 

                                                                               

一、自我介紹。（不限文體、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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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列出你印象最深刻的兩項學習或實習課程(自己親身經歷過)，以及帶給你的影響。 

 

 

 

 

 

 

 

 

 

 

 

                                                                               

三、為維持本校學生身心健康發展與教學品質，本校要求學生要有規律的作息（早睡早起）

及健康的飲食習慣，並遠離電視、手機、電動、電腦等 3C 產品，請問： 

1. 你目前的習慣是什麼? 想法是什麼？ 

 

 

 

 

 

 

 

 

2. 對於此項要求，你會如何配合呢？如果有困難，困難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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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你對自己的高中學習生活，目前有什麼想法或規劃？ 

    2.對自己的期許是什麼？ 

 

 

 

 

 

 

 

 

 

                                                                               

五、請你舉出兩位對你生命造成重大影響的人，談談他/她對你的影響。 

 

 

 

 

 

 

 

 

 

 

                                                                               

六、關於自己的個性或習慣，你很想跨越、但尚未克服的事情是什麼？請試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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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你曾做過哪些使別人傷心難過的事？你當時的感受是什麼？ 

 

 

 

 

 

 

 

 

 

 

                                                                              

八、你覺得這個世界跟你的關係是什麼？試著形容之。 

 

 

 

 

 

 

 

 

 

 

                                                                              

九、你覺得你每天做一件什麼事可以改變世界？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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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請試著談你跟歷史的關係是什麼？(例：歷史人物、事件帶給你的啟發或想法…) 

 

 

 

 

 

 

 

 

 

 

                                                                              

十一、本校的辦學理念並非以升學為導向的學習模式，而是注重學生各階段的發展狀況，

並以此為學生設計各項課程，請問你的看法？ 

 

 

 

 

 

 

 

 

 

 

                                                                              

十二、你認為本校與一般傳統學校有何不同？你如何調整自己來就讀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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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15 學年度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 

自辦招生入學學生在校前五學期服務時數證明書 

 

茲證明(學校名稱)                                年       班           同學 

，自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起至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於本校

就學期間，共進行服務學習計__________小時，特此證明。 

※請依序列舉服務內容：(服務時數較多者在上，遞減列舉) 

編號 服務內容 
服務時數

(小時) 

1   

2   

3   

4   

5 
  

6 
  

7 
  

8 
  

9 
  

10 
  

證明學校權責單位戳章暨承辦人職章： 

 

註： 

1. 本證明書格式為範本，如證明學校權責單位有既定格式亦可。 

2. 本證明書如有塗改需加蓋校對章，否則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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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15 學年度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 

自辦招生入學學生在校前五學期出缺勤獎懲記錄單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缺席時數 事病假共計_______天_______節 □有曠課_____天______節 

獎勵記錄 共計____大功，____小功，____嘉獎 

懲罰記錄 共計____大過，____小過，____警告 

其他說明  

證明事項 
□ 該生為本校畢業生，其在校各學期出缺席獎懲記錄如上表

所列無誤。 

此     致 

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 

 

證明學校權責單位戳章暨承辦人職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 

1. 本證明書格式為範本，如證明學校權責單位有既定格式亦可。 

2. 本證明書如有塗改需加蓋校對章，否則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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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115 學年度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 

自辦招生入學學生在校前五學期成績證明 

(黏貼處) 

 

 

 

 

 

 

 

 

 

 

 

 

 

 

 

 

 

 

 

 

 

 

證明學校權責單位戳章及承辦人職章： 

 

 

 

日 期 ：   年   月   日  

註： 

1. 本證明書格式為範本，如證明學校權責單位有既定格式亦可。 

2. 本證明書如有塗改需加蓋校對章，否則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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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115 學年度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 

自辦招生入學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第一聯  錄取學校存查聯 

學生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入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錄取學校全銜)  

學生簽章：                    

父母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日期： 115 年    月    日 

錄取學校教務處戳章處  

 

115 學年度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 
自辦招生入學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第二聯  學生存查聯 

學生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入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錄取學校全銜)  

學生簽章：                   

父母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日期： 115 年    月    日 

錄取學校教務處戳章處  

注意事項： 

一、錄取考生欲放棄錄取資格者，須經家長或監護人、畢業國中簽章後，連同相關申請文件於規定時程內，由

家長學生親自送達錄取學校辦理。 

二、錄取學校於聲明書蓋章後，第一聯由學校存查，第二聯撕下由學生領回。完成上述手續後，考生始得參加

本學年度其他入學管道。 

三、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考生及家長雙方慎重考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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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115 學年度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 

自辦招生入學學生成績結果複查申請書 
  

學生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本人申請「自辦招生入學」之成績結果複查，請貴校惠予協助辦理複查。 

 

            此致 

  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 

 

 

                     學生簽章：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本申請書須由學生及家長填寫簽名後，於規定時程內掛號郵寄(郵戳為憑)本校教務處。 

二、複查結果若符合錄取標準則錄取，若原新生人數已滿額則增額錄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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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115 學年度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 

自辦招生入學學生申訴書 

學生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就讀 

國中 

 通訊 

地址 

 

(申訴事由) 

(說明) 

申訴 

學生 

 申訴 

日期 

 

115 年    月    日 

家長或

監護人 

 與學生 

關係 

 

注意事項： 

一、本申請書須由學生及家長填寫簽名後，逕寄本校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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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 
115學年度自辦招生入學報名專用信封 

 

雲
林
縣
立
古
坑
華
德
福
實
驗
高
級
中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限時掛號 

寄
件
人
地
址
： 

電
話
： 

    
□ 
報
名
表
文
件 

□ 28
元
掛
號
回
郵
信
封1

個 
 

請
於
報
名
截
止
時
間
前
寄
出
報
名
資
料
，
以
郵
戳
為
憑
，
逾
期
不
予
受
理 

□□□□□ 

寄
件
人
姓
名
： 

收
信
人
：   

雲
林
縣
古
坑
鄉
崁
腳
村
南
昌6-27

號   

646007 


